
內政部101.2.3台內營字第1010800620號：
主旨：檢送「建築基地圍牆設置原則」如附件，並請依
            說明辦理。
說明：基於維護都市景觀，建築物間之日照、通風、採
            光等功能，爰有適度規範圍牆高度之需要，上開
            原則請納入地方自治法規，作為都市設計審議及
            建築執照審查之依據。




